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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《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起草制定有关情况，解读如下：
一、《指导意见》政策背景
为深入贯彻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93号）及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《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交运发〔2023〕14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，破解我省公交发展面临的瓶颈，推动行业转型升级，加快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特制定本《指导意见》。
二、《指导意见》编制的主要原则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，在国家政策框架下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坚持以下原则进行编制：坚持人民至上、公交优先；坚持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；坚持统筹协调、绿色智慧；坚持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。
三、《指导意见》主要内容
《指导意见》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，从总体要求、发展基础保障、服务提质增效、智慧绿色安全发展、可持续发展能力、保障措施等方面，提出系统性指导意见与措施。主要包括：确定科学发展模式、强化规划引领、加强设施用地及配建保障、实施场站综合开发、加大优先路权保障力度、构建多层次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体系、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和效率、打造全龄友好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环境、促进城市公共交通融合衔接、加快数字化转型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、提升安全韧性水平、支持企业创新经营方式、落实财政补贴补偿、完善价格机制、加强金融支持、加强组织领导和示范引领等内容。






